
附件1

行政职权对应的责任事项目录（行政许可）
部门（单位）：公主岭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领导签字：                                填报时间：2017 年8 月 13 日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1

行政
许可

特种作业操作资
格证核发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参加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填写考试申请表，由申
请人或者申请人的用人单位持学历证明或者培训机构出具的培训证明向申请人
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或其委托的单位提出申请。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2003年8月27日通
过）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
、七十四条、七十五条、七
十六条、七十七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特种作业人员所提交申请材
料的审查，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能够当场作出受理决定的，应当当
场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在规定的
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视为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已被受理。

3.决定责任：对已经受理的申请，考核发证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核
工作。符合条件的，颁发特种作业操作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将《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监督本行政区域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发证、复审工作。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2

行政
许可

非煤矿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

核发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许可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
7号 2003年8月27日通过） 
第七十二条
2.《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09
年 安监总局令第20号）第三
十八条
3.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

2.审查责任：（1）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其中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2）现场核查：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进行现场核查；（3）听取
意见：许可申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3.决定责任：符合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于在规定时间内内发给《
安全生产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
。

4.送达责任：通知申请人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非煤矿
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安监局履行企业监督管理
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3

行政
许可

非煤矿矿山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考核机关受理
申请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送技术审查机构；不予受理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
法》(吉政发[2007]41号)有
关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技术审查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组织专家现场
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将安全评价报告报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4

行政
许可

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的安全条件

审查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考核机关受理
申请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送技术审查机构；不予受理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
法》(吉政发[2007]41号)有
关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技术审查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组织专家现场
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向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5

行政
许可

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的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考核机关受理
申请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送技术审查机构；不予受理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
法》(吉政发[2007]41号)有
关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技术审查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组织专家现场
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向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6

行政
许可

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核发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许可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行政许可法》(2003年8
月27日通过）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七条
2.《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实施办法》（安监总局
令第57号）第三十六条 
3.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1）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其中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2）现场核查：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进行现场核查；（3）听取
意见：许可申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3.决定责任：符合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于在规定时间内发给《危
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通知申请人领取《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
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安监局履行企业监督管理责任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7

行政
许可

第一类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生
产许可证核发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许可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笫
7号 2003年8月27日通过）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七条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2005年 国务院令第445

号)第四十三条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2006年 安监总局令第

5号）第三十二条
4.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1）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其中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2）现场核查：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进行现场核查；（3）听取
意见：许可申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3.决定责任：符合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于在规定时间内发给《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书》，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通知申请人领取《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安监局履行企业监督
管理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8

行政
许可

第一类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核发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许可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笫
7号 2003年8月27日通过）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七条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2005年 国务院令第445

号)第四十三条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2006年 安监总局令第

5号）第三十二条
4.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1）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其中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2）现场核查：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进行现场核查；（3）听取
意见：许可申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3.决定责任：符合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于在规定时间内发给《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书》，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通知申请人领《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安监局履行企业监督
管理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09

行政
许可

危险化学品（含
仓储经营）经营

许可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许可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
7号 2003年8月27日通过）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七条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2012年 安监总
局令第55号）第二十二条 
3.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1）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其中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2）现场核查：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进行现场核查；（3）听取意
见：许可申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3.决定责任：符合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于在规定时间内发给《安
全生产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通知申请人领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安监局履行企业监督管理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10

行政
许可

除剧毒化学品、
易制爆化学品外
其他危险化学品
（不含仓储经
营）经营许可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许可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
7号 2003年8月27日通过）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七条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2012年 安监总
局令第55号）第二十二条 
3.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1）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其中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2）现场核查：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进行现场核查；（3）听取意
见：许可申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3.决定责任：符合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于在规定时间内发给《安
全生产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通知申请人领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安监局履行企业监督管理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11

行政
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
（批发）许可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许可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
7号 2003年8月27日通过）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七条

2.《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55号 2006
年1月21日通过）第四十四条
3.《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2013年 安监总局令

第65号）第三十八条
4.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1）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其中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2）现场核查：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进行现场核查；（3）听取
意见：许可申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3.决定责任：符合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于在规定时间内内发给《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
理由。

4.送达责任：通知申请人领取《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安监局履行企业监督管理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12

行政
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
（零售）许可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1）公示办理许可的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应当给予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2）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申请，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3）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
者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
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无关的材料；
（4）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
7号 2003年8月27日通过） 

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七条

2.《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55号 2006
年1月21日通过）第四十四条
3.《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2013年 安监总局令
第65号）第三十八条4.其他
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

2.审查责任：（1）材料审核：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其中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2）现场核查：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
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进行现场核查；（3）听取
意见：许可申请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或者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3.决定责任：符合规定条件、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于在规定时间内内发给《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制作《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
理由。

4.送达责任：通知申请人领取《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市安监局履行企业监督管理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13

行政
许可

生产、储存烟花
爆竹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考核机关受理
申请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送技术审查机构；不予受理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
法》(吉政发[2007]41号)有
关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技术审查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组织专家现场
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向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14

行政
许可

第二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备案、第
三类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生产

备案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考核机关受理
申请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送技术审查机构；不予受理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
法》(吉政发[2007]41号)有
关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技术审查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组织专家现场
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15

行政
许可

乙级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资质

认可初审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考核机关受理
申请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送技术审查机构；不予受理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
法》(吉政发[2007]41号)有
关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技术审查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组织专家现场
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向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16

行政
许可

乙级安全评价机
构资质认可初审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考核机关受理
申请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送技术审查机构；不予受理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
法》(吉政发[2007]41号)有
关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技术审查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组织专家现场
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向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项目
编码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按环节分解）
问责依据 备注

220381
-AJ-

XK-017

行政
许可

丙级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资质

认可

公主岭市安
监局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考核机关受理
申请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将申请材料送技术审查机构；不予受理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
法》(吉政发[2007]41号)有
关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规定。    
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

2.审查责任:技术审查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组织专家现场
评审。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的决定。未通过考核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4.送达责任:送达申请人。

5.事后监管责任:向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